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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次次犯犯罪罪前前科科
没没截截断断俩俩人人贼贼手手
掀门帘挤公交，手机两秒钟“得手”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一人望风一人偷
配合十分“默契”

2017年12月初，在济南泉城路、
玉函银座、山师东路等商圈周边，连
续发生了多起扒窃案件，且被盗物品
都是手机。这引起了济南市公安局公
共交通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的注意。这
些地段人流量大，平常都是便衣民警
们经常关注的区域，窃贼竟然在此连
续作案，无疑是对民警们的挑衅。

民警立刻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
控录像，发现这些案件竟然是同一
个团伙所为。两名中年男子组成的
扒窃犯罪团伙一人望风，一人盗窃，
配合十分娴熟。从作案地点来看，二
人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公交车站，
以及商场门帘出入口和商场收款台
附近作案。

由于冬季人们穿着较厚，在公
交车站候车时人多拥挤，手机很容
易被盗，在商场出入口掀门帘时很
容易将身体的一侧暴露给扒手作
案。此外，市民在收款台交费时，注
意力都集中在刷卡交费的过程中，
容易忽视对手机的控制，导致嫌疑
人很容易就能扒窃得手。

公交车上偷手机
两秒钟得手

在确定了犯罪团伙的容貌特征
后，专案组民警立刻通过监控反向
进行追踪。由于嫌疑人在济南作案
地点不固定，且都是繁华商圈附
近，民警初步认定嫌疑人对济南
市区情况比较了解，很有可能不
会住旅馆，而是采取短租房的方式
在济南居住。

于是，民警兵分两路开展工作。
一方面分析案发地点直通的公交线

路，对沿线的短租房聚集区进行集
中排查；另一方面根据嫌疑人的图
像截图进行案件串并。案件串并的
结果让办案民警有些吃惊，这两名
犯罪嫌疑人不仅在市区繁华商圈大
肆进行扒窃，还在公交车上作案。

从作案手法上看，在负责望风
的嫌疑人掩护下，负责扒窃的嫌疑
人仅需两秒钟就能得手，手法十分
老到。与此同时，负责排查嫌疑人住
处的民警也取得了进展，多条线索
指向的嫌疑人租住地点均是天桥区
某小区。

看守所里认识
两人共有12次前科

民警发现该小区公寓数量较
多，大量短租客都选择在这里居住，
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并且小区出
入口较多。民警一方面把住各个出
入口，另一方面在小区内部多个路
口进行布控。经过两天排查后，民警
终于确定了嫌疑人居住的具体房间
号，并于去年12月18日将两名嫌疑
人全部抓获。

经民警审查，扒窃犯罪嫌疑人
许某（33岁），王某（35岁），二人是辽
宁本溪老乡，分别有8次和4次前科，
甚至连相互认识也是在看守所内，
但是加起来12次的前科并没有让二
人有所悔改。2017年8月，两人刚刑
满释放就继续结伙作案。因为王某
曾经在济南生活过，对济南市区的
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去年11月
底来到济南准备作案。

王某负责租房和选择作案地
点，由许某具体实施扒窃。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内，二人在市区商场、车
站、公交车等地点实施扒窃犯罪7
次，将所得4部手机变卖，赃款用于
吃喝玩乐全部挥霍一空，另外3部手
机被快递发往辽宁老家，专案组民
警前往辽宁将手机如数追回。

或许你只是掀起
门帘进入商城的工夫，
结果发现手机丢了；或
许你乘坐公交车一疏
忽口袋的手机被偷走，
其过程也就两秒钟。
2017年底，济南市公安
局公共交通分局经过
近一个月的缜密侦查，
抓获了共有12次犯罪前
科的两人流窜扒窃团
伙，追回被盗手机7部，
涉案价值近万元。

嫌疑人在商场收银

台盗窃市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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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许某正在接

受审讯。

通讯员 张秋阳 摄

年底，市民会扎堆前往商超置
办年货。负责侦破案件的公交分局
刑警大队专案组民警提醒广大市民
注意防范。

首先，不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
放在外侧口袋内。尤其是现在生活
中很多地方都离不开手机，很多人
使用完手机后顺手就放在了外套的
外侧口袋内，认为短暂的放置不会
有问题，但是嫌疑人往往就会利用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完成扒窃犯罪。
因此，没有绝对的安全事件，只有绝

对的防范意识。
其次，在商场、超市、车站等人

流量较大的地点，一定要注意自
己的随身财物。加强自身对身体
触碰的感知，发现有人靠、挤、碰
自己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查看自
己的随身财物有没有损失，尤其
是进入商场掀门帘和在人较多的
公交车站上公交车的情况下，很
可能一个转身就会将自己的随身
财物暴露在扒窃犯罪分子的“第
三只手”下。

葛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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